
OO 中學 603 畢業後同學會  學生旅遊 家長同意書 

樂在其中旅行社 | 業務：李達晟 0977-250666{同 LINE ID}  TEL:04-3505-0366  
40746 台中市西屯區大信街 60 號 7 樓之 2 觀光局註冊編號 8337 交觀甲 5326    

 
各位家長您好! 
為連繫同學們情感，本班預計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{星期    }，決定舉辦一場為期 2 天 1 夜的南

庄 2 天班遊，旅遊地點與住宿如下所示： 
 

      星期       

08:00 校門口快樂出發 ~獅頭山古道 ~ 南庄老街午餐自理 ~ 好山好水民宿 Check-in，園區戲水/自辦團

康同樂  ~ 晚上烤肉 
      星期      

美味早餐 ~ 原始抓蝦法活動~蓬萊溪護魚步道道~清水午餐自理~ 高美濕地~16:30 回程~快樂賦歸!  
 
旅遊費用說明如下： 

32 人出發 / 每人團費 2700 元 

●費用包含： 

遊覽車、民宿{六人房*4 間+四人房加床 1 間+四人房*1 間}含早、司機導遊服務費、2 天保險、BBQ  

●費用不含：個人開支與自理餐食 

 
本旅遊活動按照交通部觀光局公告之『國內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書』辦理旅遊活動{契約說明請參閱觀

光局官網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 }，請家長先審閱契約書內容後，若同意契約書內容與同意子女參

加本次旅遊活動，請簽立同意書回條。並授權 主辦人同學母親  OOO 小姐  與樂在其中旅行社簽立正

式合約。樂在其中旅行社即會按照觀光局規定辦理此次旅遊活動。 
 
參與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{親簽}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聯絡電話： 
 
□同意請打 V。同意授權 OOO 小姐  與樂在其中旅行社簽立觀光局旅遊契約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若不同意授權簽約，家長可與旅行社業務聯繫，並簽訂個人旅遊契約，以保障權益。 
本公司為合法旅行社，若無簽訂旅遊契約，按照觀光局規定，本公司拒絕承辦旅遊，敬請明白。 

 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【以上需有家長簽名，主辦收齊後，請拍 LINE 開相簿傳給旅行社即可】 
 

【請依虛線裁剪後，請各位家長保留下方相關聯絡人資訊】 
 
1.登記保險名單{姓名/生日/身分證號/學生行動/家長姓名/家長行動；   
  保險提高保障：本公司對於滿 15 歲~未滿 70 歲投保金額 500 萬 
2.報名時，每人繳交訂金 1000  元{剩餘尾款於出發前三天電匯旅行社帳戶} 
3.學生：名單與訂金收齊後，旅行社：留房作業完成後，郵寄提供合約書 1 式 2 份。 
4.附回郵，寄回 1 份合約{1 份主辦保留}，電匯訂金至樂在其中旅行社公司帳戶{付款安全有保障} 
  銀行：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12–民權分行 0665  戶名：樂在其中旅行社有限公司  帳號：2066-01-000-12408{共 14 碼} 

5.出發前 3~5 天會核對人數後給旅遊手冊。{要當天車上發手冊，或提前給團員，以主辦告知為準} 
6.順利出團。 
本團相關聯絡人員： 
主 辦 人： OOO   同學 ｛行動電話為             ｝ 
簽約家長： OOO    小姐 ｛行動電話為             ｝ 


